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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的刑事法律透视

  

近期，以e租宝、泛亚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接连发生，严重危害了金融
管理秩序和社会稳定，公安机关打击处置了一批违法经营金额巨大、涉及面广、社
会危害大的互联网金融风险案件。

为什么国家要在此时以刑事法律的手段介入此类事件的处置？

  总体来说，互联网金融犯罪手段呈现出网络化、多样化的特征。但究其本质，所
侵犯的法益和触犯的罪名并没有出现新的变化。目前，理论界对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趋向于认定为金融。因此，从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所谓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犯罪，
并不是全新的犯罪类型，而是传统金融犯罪在互联网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犯
罪的新手段和途径，犯罪实质和内涵并无巨大改变。但是，其犯罪的手段和方式却
完全颠覆了过往金融犯罪的模式，犯罪后果也由于互联网基因的注入，呈现蔓延速
度更快、影响更为广泛、危害后果更为严重的特点。

  金融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强调稳健经营。金融本身的风险，叠加了互联网技术之
后，跨越了过去行业、区域的监管领域，且迅速蔓延，变成长尾、海量的参与行为
，使风险聚集，因此更要强调风险的控制。金融安全乃一国之根本，互联网金融是
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风险的独特性，本应区别于其他行业给予特殊监管。国
家层面的及时整治（既非惩治，也非打击），使良币驱逐劣币，让好人举手，乃明
智之举。还原到历史长河中，每一次的创新、改革，都会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相伴
生。对此，不可一概否定，还是要坚持规范与发展并举，创新与防范并重的基本原
则。国家政策包括行政监管与刑事政策的制定。要审时度势，既要守住底线，又要
因应时代的变迁，做适度的调整，保障那些合规守法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企业真正“
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的资产这个根本的目的”。

那么，针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犯罪行为，现有的刑事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就类型而言，集中表现为两大类：一是平台提供者实施的犯罪，包括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洗钱等；二是互联网金融业普通参与者实施的犯罪，如
诈骗、信用卡诈骗等。从刑事法律的视角来看，我国刑法并无直接规定互联网金融
犯罪的法律条款，对于涉嫌犯罪的行为，只能按照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罪
定罪处罚。针对易爆发的网络非法集资案件，常见的罪名会涉及刑法分则第三章规
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
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组织领导传销罪，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等七个罪名
。就其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言，因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刑事风险密切相关，
争议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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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发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对于非法集资的概念特征要件予以具体细化，不论是传统模式的非法集
资，还是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的非法集资，都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
社会性四个特征。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的具体情形包括：（一）不具
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
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
式非法吸收资金的；（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
）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
非法吸收资金的；（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
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
、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八）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十）利用民间“会”、“社”等组
织非法吸收资金的；（十一）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行政部门对于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不是非法集资刑事案
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行政部门未对非法集资作出性质认定的，不影响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
，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
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事件该如何应对呢？

  就普通民众和一般的投资人来说，避免该领域刑事风险的做法是增强对网络非法
集资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的认识。我们经常会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线下，熟人间的
借款都要详细问上几个问题，签了借条才会借出，而一旦行为放到网上，人们就那
么轻易地把钱借了出去？为什么警惕性会下降？这是因为普通民众不是专业的刑事
执法人员，一般不会穿透现象去看实质，去看其刑事违法性，会被所谓的创新蒙住
双眼。因此，详细审查平台披露的信息，避免盲目地追求高息回报，时刻提示风险
才是最好的防范措施。此外，投资人在投资活动中还可能面临着投资活动中经常存
在的基本风险，如信息不对称风险、羊群风险、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投资集中风险
、本金保障风险等，也应引起大家注意。就平台提供者来讲，要关注创新手段是否
突破了刑事法律的底线，不要被所谓的“法无明文规定即可行”误导，要“穿透”
各类创新业务的表象，审视业务的本质属性及其细分行业的监管规定，审查是否违
反了金融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意见。

当然，由于公众对互联网金融领域刑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忽视
其刑事违法性是必然的结果，这也要求有关执法部门要及时打击那些害群之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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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一片洁净天空。为此，应采取立体化防范策略。行业自律组织层面，要
健全自律规则，实施必要的自律惩戒措施，建立完善举报制度，做好第一线的风险
预警工作。行政监管层面，要力促合规、保护合法。刑事层面，应注重打击非法、
惩治犯罪，对利用互联网实施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期货犯罪的要依法查处，做好防
逃、控赃、追赃、挽损等工作。只有坚守法律和政策的底线、红线，出现虚假、违
法、犯罪情况，坚决打击，扶正祛邪，引导互联网金融企业走合规发展之路，才能
促使互联网金融规范有序发展。

  热门文章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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